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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9〕92号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民百公司）

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兰州民百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兰州民百公司 2018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

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兰州民百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兰州民百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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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7年度完成收购杭州环北丝

绸服装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环北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7 年 3 月 2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红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楼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411 号）核准，公司按每股 7.29 元的价格向红楼集团公司和

洪一丹等 11 名自然人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57,700,037 股（公司实施 2016 年

度利润分配后对发行股份和发行对价进行了调整，最终发行股份数为 361,168,043股，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22元）、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6,043,926股募集配套资金（实际发行

的股份数为 53,059,766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70元），用于购买杭州环北公司 100%

股权。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杭州环北公司原控股股东红楼集团公司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红楼集团公司承诺杭州环北公司母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及投资收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9,248.76万元、9,433.73万元、9,622.41 万元。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杭州环北公司母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投资收益后的净利润为

12,684.32万元，超过承诺数 3,250.59万元，完成本年预测盈利的 134.46%。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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